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　 

113年度潮簡字第643號

原      告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楊紋卉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被      告  陳岳臻  

兼

訴訟代理人  陳鳳德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

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，於民國109年12月17日所為贈與之

債權行為，及於民國110年6月21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所有權

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，均應予撤銷。

被告陳岳臻應將其於民國110年6月21日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所為

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陳鳳德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，上開債權業已

取得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25268號債權憑證（下稱系爭債權

憑證）確定在案。惟陳鳳德為避免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土地

（下稱系爭土地）遭強制執行，於民國109年12月17日贈與

予被告陳岳臻（下稱系爭債權行為），並於110年6月21日以

贈與為登記原因，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陳岳臻（下

稱系爭物權行為），系爭土地無償由陳岳臻取得，致原告不

能就系爭土地追償，且陳鳳德財產不足清償上述債務，故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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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債權行為及系爭物權行為均有害原告債權，爰依民法第24

4條第1項及第4項之規定，提起本訴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

第1、2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均以：陳鳳德有與原告協商還款，並非有意脫產，系爭

土地曾於105年間遭原告法拍，被告親戚購買取得後過戶予

陳鳳德，陳鳳德才過戶予陳岳臻，不懂親戚為何不直接過戶

予陳岳臻等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原告主張陳鳳德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，而陳鳳德財產不足清

償上述債務，仍於109年12月17日為系爭債權行為，並於110

年6月21日為系爭物權行為等節，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債權憑

證影本、繼續執行紀錄表、系爭土地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及

異動索引、債權計算書、戶籍謄本等件為證（本院卷第21-2

9頁、第69-96頁），並有本院調取系爭土地以贈與為登記原

因之申請登記資料、陳鳳德近3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

件明細表在卷可考（本院卷第49-59頁、個資卷），且為被

告所未爭執，堪信為真。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未逾除斥期間：

　⒈按前條撤銷權，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，1年間不行

使，或自行為時起，經過10年而消滅，民法第245條已明

文。

　⒉經查，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調取系爭土地登記謄本，嗣於1

13年7月16日起訴等節，有地政電子謄本調閱紀錄、本院收

卷章戳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9、61頁），足認原告於112年12

月28日即知悉有撤銷之原因，而尚合於前開規定之除斥期間

內提起訴訟，先予敘明。

　㈡系爭債權行為與系爭物權行為是否害及原告債權：

　⒈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，有害及債權者，債權人得聲請法

院撤銷之；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，

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，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

知有撤銷原因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244條第1項、第4項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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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明文。

　⒉經查，陳鳳德就系爭土地之權利範圍於110年1月8日遭查

封，於同年6月10日塗銷查封後，陳鳳德即於同月21日將系

爭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予陳岳臻等情，為系爭土地異動索

引詳載在卷（本院卷第79-87頁），自形式以觀，堪信陳鳳

德為逃避財產遭強制執行而為之無償行為。又原告於110年9

月23日對陳鳳德為強制執行後未受全額清償，及陳鳳德近3

年名下並無具有經濟價值之財產可供清償乙節，亦有上開繼

續執行紀錄表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，顯

見陳鳳德已陷於無資力之情況，被告間之無償行為業已害及

原告上開債權，是原告主張，應屬有據。被告雖以前詞置

辯，惟系爭土地105年間並無所有權移轉之情形，此觀系爭

土地異動索引即明，又被告提出之本院執行處函亦與被告所

稱過戶乙節不符，是被告所辯，應屬無稽，堪不足採。　

　⒊從而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，訴請撤銷被告間系

爭債權行為及系爭物權行為，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

定，請求陳岳臻塗銷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，核屬有

據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、4項規定，請求如主文

第1、2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

本院斟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

敘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潮州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吳建緯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

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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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薛雅云

附表：

編號 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

1 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 24分之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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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able-layout: fixe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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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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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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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e-height: 200%;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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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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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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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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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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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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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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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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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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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　 
113年度潮簡字第643號
原      告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



訴訟代理人  楊紋卉  


被      告  陳岳臻  
兼
訴訟代理人  陳鳳德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，於民國109年12月17日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，及於民國110年6月21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，均應予撤銷。
被告陳岳臻應將其於民國110年6月21日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陳鳳德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，上開債權業已取得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25268號債權憑證（下稱系爭債權憑證）確定在案。惟陳鳳德為避免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遭強制執行，於民國109年12月17日贈與予被告陳岳臻（下稱系爭債權行為），並於110年6月21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，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陳岳臻（下稱系爭物權行為），系爭土地無償由陳岳臻取得，致原告不能就系爭土地追償，且陳鳳德財產不足清償上述債務，故系爭債權行為及系爭物權行為均有害原告債權，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之規定，提起本訴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均以：陳鳳德有與原告協商還款，並非有意脫產，系爭土地曾於105年間遭原告法拍，被告親戚購買取得後過戶予陳鳳德，陳鳳德才過戶予陳岳臻，不懂親戚為何不直接過戶予陳岳臻等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原告主張陳鳳德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，而陳鳳德財產不足清償上述債務，仍於109年12月17日為系爭債權行為，並於110年6月21日為系爭物權行為等節，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債權憑證影本、繼續執行紀錄表、系爭土地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、債權計算書、戶籍謄本等件為證（本院卷第21-29頁、第69-96頁），並有本院調取系爭土地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申請登記資料、陳鳳德近3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考（本院卷第49-59頁、個資卷），且為被告所未爭執，堪信為真。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未逾除斥期間：
　⒈按前條撤銷權，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，1年間不行使，或自行為時起，經過10年而消滅，民法第245條已明文。
　⒉經查，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調取系爭土地登記謄本，嗣於113年7月16日起訴等節，有地政電子謄本調閱紀錄、本院收卷章戳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9、61頁），足認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即知悉有撤銷之原因，而尚合於前開規定之除斥期間內提起訴訟，先予敘明。
　㈡系爭債權行為與系爭物權行為是否害及原告債權：
　⒈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，有害及債權者，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；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，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，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244條第1項、第4項定有明文。
　⒉經查，陳鳳德就系爭土地之權利範圍於110年1月8日遭查封，於同年6月10日塗銷查封後，陳鳳德即於同月21日將系爭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予陳岳臻等情，為系爭土地異動索引詳載在卷（本院卷第79-87頁），自形式以觀，堪信陳鳳德為逃避財產遭強制執行而為之無償行為。又原告於110年9月23日對陳鳳德為強制執行後未受全額清償，及陳鳳德近3年名下並無具有經濟價值之財產可供清償乙節，亦有上開繼續執行紀錄表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，顯見陳鳳德已陷於無資力之情況，被告間之無償行為業已害及原告上開債權，是原告主張，應屬有據。被告雖以前詞置辯，惟系爭土地105年間並無所有權移轉之情形，此觀系爭土地異動索引即明，又被告提出之本院執行處函亦與被告所稱過戶乙節不符，是被告所辯，應屬無稽，堪不足採。　
　⒊從而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，訴請撤銷被告間系爭債權行為及系爭物權行為，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，請求陳岳臻塗銷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、4項規定，請求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潮州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吳建緯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
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薛雅云
附表：
		編號

		地號土地

		


		權利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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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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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　 

113年度潮簡字第643號

原      告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



訴訟代理人  楊紋卉  



被      告  陳岳臻  

兼

訴訟代理人  陳鳳德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

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，於民國109年12月17日所為贈與之

債權行為，及於民國110年6月21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所有權

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，均應予撤銷。

被告陳岳臻應將其於民國110年6月21日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所為

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陳鳳德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，上開債權業已

    取得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25268號債權憑證（下稱系爭債權

    憑證）確定在案。惟陳鳳德為避免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土地

    （下稱系爭土地）遭強制執行，於民國109年12月17日贈與

    予被告陳岳臻（下稱系爭債權行為），並於110年6月21日以

    贈與為登記原因，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陳岳臻（下

    稱系爭物權行為），系爭土地無償由陳岳臻取得，致原告不

    能就系爭土地追償，且陳鳳德財產不足清償上述債務，故系

    爭債權行為及系爭物權行為均有害原告債權，爰依民法第24

    4條第1項及第4項之規定，提起本訴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

    第1、2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均以：陳鳳德有與原告協商還款，並非有意脫產，系爭

    土地曾於105年間遭原告法拍，被告親戚購買取得後過戶予

    陳鳳德，陳鳳德才過戶予陳岳臻，不懂親戚為何不直接過戶

    予陳岳臻等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原告主張陳鳳德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，而陳鳳德財產不足清

    償上述債務，仍於109年12月17日為系爭債權行為，並於110

    年6月21日為系爭物權行為等節，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債權憑

    證影本、繼續執行紀錄表、系爭土地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及

    異動索引、債權計算書、戶籍謄本等件為證（本院卷第21-2

    9頁、第69-96頁），並有本院調取系爭土地以贈與為登記原

    因之申請登記資料、陳鳳德近3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

    件明細表在卷可考（本院卷第49-59頁、個資卷），且為被

    告所未爭執，堪信為真。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未逾除斥期間：

　⒈按前條撤銷權，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，1年間不行使，

    或自行為時起，經過10年而消滅，民法第245條已明文。

　⒉經查，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調取系爭土地登記謄本，嗣於11

    3年7月16日起訴等節，有地政電子謄本調閱紀錄、本院收卷

    章戳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9、61頁），足認原告於112年12月

    28日即知悉有撤銷之原因，而尚合於前開規定之除斥期間內

    提起訴訟，先予敘明。

　㈡系爭債權行為與系爭物權行為是否害及原告債權：

　⒈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，有害及債權者，債權人得聲請法

    院撤銷之；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，

    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，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

    知有撤銷原因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244條第1項、第4項定

    有明文。

　⒉經查，陳鳳德就系爭土地之權利範圍於110年1月8日遭查封，

    於同年6月10日塗銷查封後，陳鳳德即於同月21日將系爭土

    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予陳岳臻等情，為系爭土地異動索引詳

    載在卷（本院卷第79-87頁），自形式以觀，堪信陳鳳德為

    逃避財產遭強制執行而為之無償行為。又原告於110年9月23

    日對陳鳳德為強制執行後未受全額清償，及陳鳳德近3年名

    下並無具有經濟價值之財產可供清償乙節，亦有上開繼續執

    行紀錄表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，顯見陳

    鳳德已陷於無資力之情況，被告間之無償行為業已害及原告

    上開債權，是原告主張，應屬有據。被告雖以前詞置辯，惟

    系爭土地105年間並無所有權移轉之情形，此觀系爭土地異

    動索引即明，又被告提出之本院執行處函亦與被告所稱過戶

    乙節不符，是被告所辯，應屬無稽，堪不足採。　

　⒊從而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，訴請撤銷被告間系

    爭債權行為及系爭物權行為，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

    ，請求陳岳臻塗銷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，核屬有據，

    應予准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、4項規定，請求如主文

    第1、2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

    本院斟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

    敘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潮州簡易庭　法　官  吳建緯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

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薛雅云

附表：

編號 地號土地  權利範圍 1 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  24分之1 


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　 
113年度潮簡字第643號
原      告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



訴訟代理人  楊紋卉  


被      告  陳岳臻  
兼
訴訟代理人  陳鳳德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，於民國109年12月17日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，及於民國110年6月21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，均應予撤銷。
被告陳岳臻應將其於民國110年6月21日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陳鳳德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，上開債權業已取得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25268號債權憑證（下稱系爭債權憑證）確定在案。惟陳鳳德為避免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遭強制執行，於民國109年12月17日贈與予被告陳岳臻（下稱系爭債權行為），並於110年6月21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，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陳岳臻（下稱系爭物權行為），系爭土地無償由陳岳臻取得，致原告不能就系爭土地追償，且陳鳳德財產不足清償上述債務，故系爭債權行為及系爭物權行為均有害原告債權，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之規定，提起本訴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均以：陳鳳德有與原告協商還款，並非有意脫產，系爭土地曾於105年間遭原告法拍，被告親戚購買取得後過戶予陳鳳德，陳鳳德才過戶予陳岳臻，不懂親戚為何不直接過戶予陳岳臻等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原告主張陳鳳德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，而陳鳳德財產不足清償上述債務，仍於109年12月17日為系爭債權行為，並於110年6月21日為系爭物權行為等節，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債權憑證影本、繼續執行紀錄表、系爭土地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、債權計算書、戶籍謄本等件為證（本院卷第21-29頁、第69-96頁），並有本院調取系爭土地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申請登記資料、陳鳳德近3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考（本院卷第49-59頁、個資卷），且為被告所未爭執，堪信為真。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未逾除斥期間：
　⒈按前條撤銷權，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，1年間不行使，或自行為時起，經過10年而消滅，民法第245條已明文。
　⒉經查，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調取系爭土地登記謄本，嗣於113年7月16日起訴等節，有地政電子謄本調閱紀錄、本院收卷章戳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9、61頁），足認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即知悉有撤銷之原因，而尚合於前開規定之除斥期間內提起訴訟，先予敘明。
　㈡系爭債權行為與系爭物權行為是否害及原告債權：
　⒈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，有害及債權者，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；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，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，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244條第1項、第4項定有明文。
　⒉經查，陳鳳德就系爭土地之權利範圍於110年1月8日遭查封，於同年6月10日塗銷查封後，陳鳳德即於同月21日將系爭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予陳岳臻等情，為系爭土地異動索引詳載在卷（本院卷第79-87頁），自形式以觀，堪信陳鳳德為逃避財產遭強制執行而為之無償行為。又原告於110年9月23日對陳鳳德為強制執行後未受全額清償，及陳鳳德近3年名下並無具有經濟價值之財產可供清償乙節，亦有上開繼續執行紀錄表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，顯見陳鳳德已陷於無資力之情況，被告間之無償行為業已害及原告上開債權，是原告主張，應屬有據。被告雖以前詞置辯，惟系爭土地105年間並無所有權移轉之情形，此觀系爭土地異動索引即明，又被告提出之本院執行處函亦與被告所稱過戶乙節不符，是被告所辯，應屬無稽，堪不足採。　
　⒊從而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，訴請撤銷被告間系爭債權行為及系爭物權行為，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，請求陳岳臻塗銷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、4項規定，請求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潮州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吳建緯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
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薛雅云
附表：
		編號

		地號土地

		


		權利範圍



		1

		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

		


		24分之1






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　 

113年度潮簡字第643號

原      告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



訴訟代理人  楊紋卉  



被      告  陳岳臻  

兼

訴訟代理人  陳鳳德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，於民國109年12月17日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，及於民國110年6月21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所為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，均應予撤銷。

被告陳岳臻應將其於民國110年6月21日就如附表所示之土地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陳鳳德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，上開債權業已取得本院105年度司執字第25268號債權憑證（下稱系爭債權憑證）確定在案。惟陳鳳德為避免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遭強制執行，於民國109年12月17日贈與予被告陳岳臻（下稱系爭債權行為），並於110年6月21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，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陳岳臻（下稱系爭物權行為），系爭土地無償由陳岳臻取得，致原告不能就系爭土地追償，且陳鳳德財產不足清償上述債務，故系爭債權行為及系爭物權行為均有害原告債權，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及第4項之規定，提起本訴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均以：陳鳳德有與原告協商還款，並非有意脫產，系爭土地曾於105年間遭原告法拍，被告親戚購買取得後過戶予陳鳳德，陳鳳德才過戶予陳岳臻，不懂親戚為何不直接過戶予陳岳臻等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原告主張陳鳳德積欠原告債務未清償，而陳鳳德財產不足清償上述債務，仍於109年12月17日為系爭債權行為，並於110年6月21日為系爭物權行為等節，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債權憑證影本、繼續執行紀錄表、系爭土地土地第一類登記謄本及異動索引、債權計算書、戶籍謄本等件為證（本院卷第21-29頁、第69-96頁），並有本院調取系爭土地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申請登記資料、陳鳳德近3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在卷可考（本院卷第49-59頁、個資卷），且為被告所未爭執，堪信為真。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未逾除斥期間：

　⒈按前條撤銷權，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，1年間不行使，或自行為時起，經過10年而消滅，民法第245條已明文。

　⒉經查，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調取系爭土地登記謄本，嗣於113年7月16日起訴等節，有地政電子謄本調閱紀錄、本院收卷章戳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9、61頁），足認原告於112年12月28日即知悉有撤銷之原因，而尚合於前開規定之除斥期間內提起訴訟，先予敘明。

　㈡系爭債權行為與系爭物權行為是否害及原告債權：

　⒈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，有害及債權者，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；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，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，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244條第1項、第4項定有明文。

　⒉經查，陳鳳德就系爭土地之權利範圍於110年1月8日遭查封，於同年6月10日塗銷查封後，陳鳳德即於同月21日將系爭土地以贈與為原因移轉予陳岳臻等情，為系爭土地異動索引詳載在卷（本院卷第79-87頁），自形式以觀，堪信陳鳳德為逃避財產遭強制執行而為之無償行為。又原告於110年9月23日對陳鳳德為強制執行後未受全額清償，及陳鳳德近3年名下並無具有經濟價值之財產可供清償乙節，亦有上開繼續執行紀錄表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，顯見陳鳳德已陷於無資力之情況，被告間之無償行為業已害及原告上開債權，是原告主張，應屬有據。被告雖以前詞置辯，惟系爭土地105年間並無所有權移轉之情形，此觀系爭土地異動索引即明，又被告提出之本院執行處函亦與被告所稱過戶乙節不符，是被告所辯，應屬無稽，堪不足採。　

　⒊從而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，訴請撤銷被告間系爭債權行為及系爭物權行為，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之規定，請求陳岳臻塗銷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、4項規定，請求如主文第1、2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潮州簡易庭　法　官  吳建緯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

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薛雅云

附表：

編號 地號土地  權利範圍 1 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地號土地  24分之1 





